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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

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部门 (单位):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,激活农

村资源要素潜能,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,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,助力现代农业强市建设,经市政府同意,现提出以下实

施意见。

一、推进流转交易市场一体化发展。坚持有效市场与有

为政府相结合,统筹利用现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场所、

机构,因地制宜采取政府主办、授权经营、委托经营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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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,健全市、区县 (含功能区,下同)、街道 (镇)三级流

转交易机构,统一交易平台、交易规则、交易流程、交易结

算,构建衔接顺畅、一体发展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

系,更好发挥市场的信息传递、价格发现、交易中介作用,

提高农村资产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。

二、完善流转交易四级保障体系。建立健全市—区县—

街道 (镇)—村集体四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体系,优化

服务保障,促进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发展。市农业农村局负

责统筹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,发挥政策指导、交

易监管作用。区县负责辖区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、

政策咨询、纠纷调解、业务指导和交易监管等工作。街道

(镇)负责辖区内培训宣传、信息汇总、资料审核、登记录

入、合同签订、纠纷调解和小额项目交易等工作。村集体按

照前期准备、过程配合、后期落实的要求,严格履行民主决

策程序,负责做好项目信息收集、现场勘察、相关资料提报

及合同履行等工作。

三、促进平台互联互通和功能提升。推动济南市农村产

权交易信息平台 (以下简称市农交平台)与市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深度融合,将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内农村集体产权、集体

林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。促进

市农交平台与农村集体 “三资暠监管平台、不动产登记系统

的数据对接共享,强化对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监督管理和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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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信息的实时互通共享。推进市农交平台升级,重点提升线

上资料审核、网络实时竞价、交易结算、交易鉴证、合同签

订、电子档案管理等功能,逐步实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全流

程线上办理。

四、明确流转交易主体资格和纠纷处理方式。凡是法

律、法规和政策没有限制的法人、自然人及个人独资企业、

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均可参与流转交易,具体准入条件按

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执行。交易出让方应是产权权利人

或受托人,共有产权交易须共有人同意且无权属纠纷。在农

村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的,当事人可以向农村产权

流转交易机构、流转交易标的物所在的街道 (镇)或区县农

业农村局等部门申请调解,也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

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规范流转交易品种和标的条件。现阶段流转交易品

种主要包括:农村土地经营权、林权、水域滩涂养殖使用

权、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、农业生产设施设备、小型水利设

施使用权、农村集体持有资产收益权、农村工程建设项目招

标、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、农村集体大宗物资和服务采购

等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标的应当权属清晰,无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、抵押等情况。

六、严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要求。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应

全部进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交易。单次土地经营权流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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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达50亩 (含)以上,农户委托村集体集中流转土地经

营权,均应进入市场公开流转交易。各区县结合实际制定本

辖区农村集体大宗物资和服务采购项目、农村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、产业项目招商和转让最低进场交易标的额。低于规定

标准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可采取简易程序,及时汇总上报交

易数据。街道 (镇)和区县农业农村、园林和林业绿化、城

乡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引导村集体将符合要求的农村

产权纳入流转交易市场公开交易,并及时查处不按规定进场

交易、违规拆分、暗箱操作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七、规范交易流程和交易规则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应当

按照交易申请、委托受理、信息公告、受让受理、组织交

易、组织签约、交易鉴证、归档备查等程序进行。农业农

村、园林和林业绿化、城乡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农村产

权要素性质和交易需要,分类梳理明确流转交易规则,指导

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制定相应的流转交易细则,围绕流转

交易流程关键环节,明确具体操作标准和规范。农村产权流

转交易出现交易纠纷、产权争议、不可抗力等导致交易无法

继续进行的情形,经利益相关方申请,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

构可以中止或终止交易,也可以在符合交易条件时恢复交

易,并及时发布公告。

八、拓展流转交易市场服务功能。鼓励农村产权流转交

易机构结合交易主体需求,主动优化完善服务内容,积极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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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财会、法律、测绘、资产评估、招商推介等服务组织,为

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主体提供咨询、评估、撮合等专业化服

务;加强与银行、保险机构信息共享,为银行、保险机构开

展相关抵 (质)押合同签订、抵 (质)押物处置交易、农业

保险投赔业务提供便利。支持金融机构利用交易数据和交易

主体信用信息,创新设立农村普惠性金融产品,提供融资、

担保、保险等金融服务。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与农产品产

销对接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紧密结合,延伸服务链条,拓宽服

务场景。

九、加强流转交易风险防控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要

制定规范的内部章程以及交易资金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风险管

理等规则,建立信息披露、交易主体 “异常名单暠、保证金

及交易结算代收代退等制度,向市、区县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定期报送流转交易信息,及时报送流转交易中涉嫌违法违

规、侵犯合法权益的情形。加强金融服务风险防控,坚决防

止金融化、证券化、期货化,严禁直接开展保险、信贷等金

融业务,严禁开展连续集中竞价交易。强化交易数据安全管

理,严防数据信息泄露,严禁非法处理个人信息。

十、强化流转交易组织保障。市农业农村局在市委农村

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,发挥牵头组织协调作用,负责推进农

村产权流转交易重点工作,加强对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风险

防控。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,指导规范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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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流转交易工作,加强有关流转交易行为监督,提升流转

交易市场建设水平。各区县要结合实际,健全责任机制和扶

持政策,统筹抓好本辖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,强化农村

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,促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健康发展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12月26日

(联系方式:市农业农村局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,51709118)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暋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

监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。

暋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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